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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本會會員傷亡互助辦法第三條規定： 

會員參加本辦法，依左列規定辦理之。  

一、新會員申請加入者，應於入會時辦理。  

二、本會會員在本辦法施行後，欲申請加入者無須檢附證明。但半年內因病死亡、或造成失能致須退 

職或資遣者不予給付，新會員除外。 

三、參加本辦法時應主動提供入會時未申請長期病假之證明，新進人員不需提供。  

非本會會員之電信員工，欲參加本辦法者，得比照前項規定辦理。  

參加本辦法者一經退出，不得重行參加。 

【註:審查生效日以本會常務理事會會議審查通過日為計算基準日】 

受理分會理事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分會秘書長: 

審核本會理事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核本會秘書長: 


